
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诉讼主体确定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诉讼

成败。诉讼主体的确定，从发生时间顺序看，可以分成提起诉讼时诉讼主体确定

和诉讼中诉讼主体确定。本文作者主要讨论诉讼中一类特殊情况即公司注销情况

下诉讼主体的确定。

一、公司依法注销情形下诉讼主体的确定

公司依法注销，是指公司按照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了清算

程序，对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后，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在此情形下，公司在注销前已经清结债权债务，明确了公司权利义务的承受人。

根据民法有关承继的一般原则，诉讼中公司的权利义务概由承受人承继。所以诉

讼主体可以直接变更为公司权利义务的承受人。

二、公司未依法注销情形下诉讼主体的确定

此种注销情形分成两种，一种是“承诺式”注销，即由出资人承诺对公司的所

有债权债务承担所有责任，类似于为公司的债务提供的保证担保；一种是虚假清

算注销，即实际并未清算，或者只对部分债务进行清算而注销。

对“承诺式”注销中由出资人承诺对公司债权债务承担责任的情形下，由出资

人概括承受公司的权利义务，诉讼主体的确定与公司依法注销情形下诉讼主体的

确定类似， 可以直接变更出资人为诉讼主体。即便是部分股东做出承诺，其他

股东仍得为共同的诉讼当事人。当然如果公司为原告的话，可以由部分出资人直

接应诉。

三、虚假清算注销情形下的诉讼主体确定

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公司注销即丧失了主体资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在主体资格不存在的情况下，可以裁定终结诉讼。即便被告公司是以虚

假清算骗取的注销登记，其主体资格也已不复存在。原告如果要求被告公司的股



东作为公司权利义务的承受人应诉，可能无法实现其权利主张。因为此情形下，

法院不能审查承受人是否存在侵害债权人的行为。

比较可行的诉讼方案，将是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9 条、第 20 条规定来

解决。第 19 条规定，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未对公司依法清算，

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

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 20 条规定，公司未经清

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这两条分别规定了虚假

清算和清算不能情况下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侵权责任。

被告存在虚假清算或者未清算注销登记可能侵害了原告的权利，这将成为另

外一个法律关系，与先前案件虽有关联性，但是不能通过权利义务承受直接变更

诉讼当事人来一并处理。

先前的案件是原告与公司的合同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

而如果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9 条、第 20 条的规定主张权利，其法律关系为

原告与股东、实际控制人间的侵权法律关系。从实质上将，这已不属于权利义务

承受的问题，而是新权利义务的发生。从司法便民、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

率的角度考虑，在一审程序中由原告申请变更诉讼当事人也许可行。而在二审程

序中将无法行得通，因为如此操作将剥夺了被告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上诉权。


